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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图件 

 



 



 



二、 近期建设项目标 

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建设时序 备注 

基础设施和公

共服务设施 

村域道路系统改造与景观提升工程 对村庄 5 组西部两条道路进行硬化 927.37 米 2025-2030  

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规划在 9 组建设一处污水处理设施 1 个 2025-2030  

用地整治 建设用地整治工程 

在 1、2、3、6、9 组新增留白用地 0.67 公顷 2025-2030  

在 6 组新增一处殡葬用地 0.24公顷 2025-2030  

对 7 组受信号塔影响宅基地进行搬迁 0.30公顷 2025-2030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三、 管控规则 

1.农用地管控 

(1)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330.31公顷，主要分布在村庄建设边界以外绝大部分区域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

改变用途。 

(2)至规划末期本村共有耕地 335.20 公顷，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占用耕地；确需占用的，应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 

2.生态用地管控 

本村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。保护村内水域，湿地等生态用地，不得进行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，做到慎砍树、

禁挖山、不填湖。 

3.建设空间管控 

(1)农村住宅。本村内划定宅基地 29.87 公顷，每户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 200平方米以内。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建设

住宅，且使先利用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空闲地，层数不应超过 3 层，建筑高度不应大于 12 米。村民建房应体现关中民居特色，建筑

色彩以土黄和青灰为主，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。 

(2)新增建设用地。新增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 40%，绿地率不小于 25%，建筑高度不超过 12

米；新增工业、仓储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.0，建筑密度不小于 40%，绿地率不大于 20%，建筑高度不超过 15 米；新增公用设施用

地容积率不大于 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 40%，绿地率不大于 20%；新增广场用地绿地率不小于 35%。 

(3)配套设施。村内供水、供电、污水收集等设施用地，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。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后再进行建

设。 

4.村庄防灾减灾设施管控 

(1)农房建设及其他房屋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。 

(2)广场、村委会空地等为地震等紧急情况下的防灾避险场所，建设和使用应利于紧急避灾时的使用要求。 

 

 

 

 



四、 村规民约 

1、公共事业要配合，共同受益划得着。打牌赌博是陋习，共同抵制要远离。 

2、邻里吵架像堵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封建迷信不要理，崇尚科学讲正气。 

3、说是弄非要不得，群众评议要吃亏。孝敬父母是本分，称粮给钱要孝顺。 

4、损人利己不能干，互帮互助是模范。教育子女走正道，邻里乡亲树榜样。 

5、红白喜事勤俭办，铺张浪费不划算。环境卫生勤打扫，一月一评坚持好。 

6、人情往来讲情义，送礼交往不铺张。家具杂物整齐摆，垃圾分类不乱甩。 

 


